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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CNICC/1999/L.5/R叭'.1

摘要*

报告员:萨拉赫·苏海马特先生(约旦)

1. 联合用设立国际刑事法院全权代表外交会议 1998

年 7 JJ 17 日 ;m过的决议 F 所设国际刑事法院预备委员
会战照 1998 年 12 月 8 日大会第 531105 号决议，于 1999

年: 2 月 16 口至 26 日、 7 月 16 日至 8 月 13 日和 II 月

29 日至 12 月 17 日在联合国总部举行会议.以执行该项
决议所技与的任务.Ji: 为此i才吃如何提高法院的效力和

人们对立的战受.

2. 外交会议诀议 F 第 2 段现定.预备委员会由签署
《联合间关于设立在l际刑事法院全权代表外交会议最

j口文í'!))的国家以及应盈参加!会议的其他国家的代表

flLI&: . 

3. 按照第 53/1 05 号决议第 6 段，秘书 i乏邀请依照大会

各项有关决议得到大会长期邀请，以现察员身份参加大

会的会议和i工作的组织和其他实体的代表作为预备委
员会现察员.)1' j岛市有关区域政府间组织布1其他有关国
际机构.也~fi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和l卢旺达问题国

际法庭的代农作为由{备委员会观察员参加。

-1.. 棍据问…决议结 7 段规定，各非政府组织可以参加

顶备委员会的工作.参加方式包括依照由委员会通过的
议亨现则:1~席其全体会议和其他公开会议.1&取正式文

H.以及树立们的材料提供给与会代表ω

7. 法律 'l~ 好厅编军司司长瓦奇拉夫·米J韦尔卡先生
担任顶备委员会秘札编寨司副司 K Manuel Rama­
Montaldo 先生担任委员会副础书放程序和证据现自IJ工
作组秘书。高级法律下::1P: Mahnoush 日. Ar回时ani þ.:士

担任犯罪要件工作组挝、 t50 编寨司下列人员也向委员

会提供了实质性服务:Christianne Bourloyannís-Vrailas 
女士、 Georgc Korontzis 先生、 Renan Villacis 先生和
Arno1d Pronto 先生。

8. 1999 年 2 月 16 日，预备委员会第 1 次会议通过以
下议程(PCNICC/1999ι1):

1. 会议开幕。

2. 阜举主J，'苦闭成员 3

3. 迈过议和-

4. 工作安排。

5. 1998 年 7 月 17 日通过的《联合同设立囚际

刑事法院全权代表外交会议最后文件》决议 F 及 1998

年 12 月 8 日大会第 531105 号决议第 4 段的执行情况.

6. 通过报告-

9. 预备委员会第 1 次会议还同意以大会各主要委员
会采用的大会议事规则，JJn上大会第 531105 号决议第 6
段和第 7 段，为其议事规则。

10. 预备委员会根据外交会议决议 F 确定的优先亨项
5. 联合r.~l祀 I'ì 长刊，耳!1· 安南先生和l副秘书氏、法律 商定工作计划霄占在于法院运作所必需的两份基本文
E问附í . H11j'~J\7t生宣布会议开幕他们两人吉阳 件({程序和时时忡有1 附则·

6. 1999 年 2 月 16 口和 22 日‘预备委员会第 1 次有l第

2 次会议选出下列主席团成员:

2 

主席:书;丰1)普·基尔希先生(加拿大)

副主席:乔治·温斯顿·友肯齐先生(特立尼边，于日多

巳哥)

的达尔·鲁韦拉米拉先生(南非)

磕罕默德·萨西尔贝先生(波斯尼亚和黑塞
哥维那)

报告员:萨拉赫-$海马特先生(约旦)

*合tf: PCN1CCIl 999儿 3fReγ1 ， ~CprCC1l 999足.4fRev.l
平!l PCN1CC/l 999IWGECfRT,PCN1CCIl999IWGRPE( ... )1 

RT 手II PCNICCIl 999IWGCNRT 系列内的文件.

11. 为方便预备委员会的工作，主席在征询主席团的意

见后，指定了下列协调员:

- 赫尔曼·范黑贝尔先生(荷兰L负责《犯罪要
{牛)) : 

西尔蛙娅·费尔南德斯·德市尔门迪女士(阿
根廷)，负责《程序和证据规则)) ; 

梅达尔·鲁韦拉米拉先生(南非)，负责有关
《规约》第四编(法院的组成和行政管理)的

程序和l证据'规则;

罗尔夫·法伊夫先生(挪戚k负责有关《现
约》第七编(刑罚)的程序和l证据现贝IJ;

?去基索·莫乔乔科先生(某'东 1t).负责有关
《规约》第 JL编(罔际合作手H 司 法协助)
和第.， H与(强制执行)的手自芋平H证据脱则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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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. 在第一届会议，主席考虑到会议决议 F 所列预备委

员会其余任务，在征询主席团的意见后，请图瓦卢·马农

吉先生i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)担任界定侵略罪定义的协
调员。此外，主席指定了川村博司先生(日本)为下列问
题的联络人:财务条例和细则草案、第一个财政年度
预算、缔约国大会议事规贝k克里斯蒂安·马凯拉先生
(智利)为下列问题的联络人:法院与联合国之间的关系
协定草案、法院有待同东道国谈判缔结的总部协定的

基本原则、法院的特权和豁免协定草案，以及大会第
531105 号决议第 4 段所载的请求。

13. 1999 年 2 月 26 日，预备委员会第 3 次会议注意到

负责《程序和证据规则》的协调员和负责《犯罪要
件》的协调员的口头报告。在同一次会议上，预备委员
会请秘书处把协调员的口头报告以书面形式整理出来，
作为预备委员会第一届会议记录(PCNICC/1999!L.3/
Rev.1，附件)的附件，以便各代表团参考e

14. 预备委员会第二届会议根据其 1999 年 2 月 16 日
通过的议程(PCNICCI1 999!L.1)开展工作。

15. 预备委员会还就侵略罪问题进行了数次非正式协
商。

16. 预备委员会在其 1999 年 8 月 9 日第 7 次会议上，
商定了关于侵略罪问题的下列安排:

(a) 在预备委员会下届会议开始时，将设立侵略罪
问题工作组;

(b) 在预备委员会下届会议和其后各届会议上，将
按惯例于每星期一上午举行全体会议，但时间将大大缩
短，基本上限于由协调员作简要报告;

(c) 每星期一上午的全体会议之后将随即举行侵
略罪问题工作组会议，直至午前;

(d) 将酌情在其他时间进行关于侵略罪问题的
非正式磋商，但有一项谅解，即磋商不应影响须在
2000 年 6 月 30 日之前结束的有关其他问题的工作。

秘书处将在可行情况下，尽力为这类非正式磋商提供
最完善的设施;

。) 上述安排基于一项明确的一般谅解，即它们将

在 2000 年 6 月 30 日之前保持不变，此日之前，将不会就
侵略罪方面的工作安排提出任何新的请求.

17. 预备委员会在其 1999 年 7 月 30 日第 5 次会议上，

昕取了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庭长加布里埃尔·柯
克·麦克唐纳法官的发言.

PCNICC/1999/L.5IRev.1 

18. 1999 年 8 月 13 日，预备委员会第 8 次会议注意到

负责有关《罗马规约》第四编及第五、六和八编的
《程序和证据规则》的协调员和负责《犯罪要件》的

协调员的口头报告。在同一次会议上，预备委员会请秘
书处把协调员的口头报告以书面形式整理出来，作为第
二届会议记录(PCNICC/1999!L.4!Rev.l，附件)的附件，以
便各代表团参考。

19. 预备委员会第三届会议根据其 1999 年 2 月 16 日

通过的议程。CNICC/1999!L.l)开展工作。

20. 1999 年 12 月 17 日，预备委员会第十二次全体会议

注意到负责《犯罪要件》和负责有关《规约》第二、
四、六、七、八、九和十编的《程序和证据规则》的

协调员，及负责侵略罪的协调员的口头报告。在同一次
会议上，预备委员会注意到委员会完成了《犯罪要件》
和《程序和证据规则》的一读.

21.在同一次会议上，预备委员会注意到大会 1999 年

12 月 9 日第 541105 号决议延长了预备委员会的任务期

限，并根据该决议第 3 段请秘书长在 2000 年 3 月 13 日

至 31 日、 6 月 12 日至 30 日和 11 月 27 日至 12 月 8

日召开预备委员会会议。

22. 预备委员会请秘书处根据预备委员会第一、第二

和第二届会议记录，分别为《程序和证据规则》和《犯
罪要件》编写条理分明的综合案文，以方便预备委员会
下一届会议的工作(分别见附件二和三)。

23. 预备委员会注意到为签署和批准《国际刑事法院

规约》而由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总检察部和无正义即无

和平基金会于 1999 年 3 月 15 日至 17 日在西班牙港主

持召开的加勒比区域政府间会议及会议所通过的《西
班牙港宣言))法国政府于 1999 年 6 月 27 日至 29 日在

巴黎主持召开的被害人向国际刑事法院提起诉讼问题
国际研讨会;国际刑事犯罪学高等研究所于 1999 年 6 月

21 日至 27 日在意大利的锡拉库扎主持召开的会期间非

正式会议;以及德保罗大学国际人权法研究所和议员全
球行动联盟分别于 1Ç'叫年 7 月 31 日和 8 月 7 日在纽

约联合国总部主持召开的关于批准和执行《罗马规
约》立法问题的两次简报会。

24. 预备委员会还满意地注意到，在其第一、第二和第
三届会议期间，有 52 名代表利用了按照大会第 531105

号决议第 8 段为促进最不发达国家参加委员会的工作

而设立的信托基金。德保罗大学国际人权法研究所为
这些代表提供了住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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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

4 

预备委员会在 1999 年举行的第一、第二和第三届会议
文件清单

[原件:英文/法文/西班牙文]

一般性文件

预备委员会第一届会议(1999 年 2 月 16 日至 2ô 日)

由二号

PCNICC! 1999，飞 l

PCNICCl1999,1.2 

PCNICC!1999/L.3 

PCNTCC! I999/L.3iRev.l 

PCNICC! 1999，岱IF.I

PCNICC!l亨99DP.l

PCNICC!19991DP.2 

PCNICC1999DP .3 

PCNICCl 1999,DP .4 

PCNIC01999'OP ...lIAdd , I 

PCNIC01999iDP 斗/Add ， 2

PCNICCl1999.DP.4!Add.3 

PCNICC!1999/OP.5 

PCNICClI999iDP.5/Coπl 

PCNICC/1999iDP.5,Corr.2 

PCNICC!1999,DP.6 

PCNICCi1999 'DP.7 

PCNICC!1999,DP.7/Add.1 

PCNICC!1999IDP.7/Add,2 

说明

临时议程

秘书处的说明

预备委员会第一届会议会议记录(摘要革惋)

顶备委员会第一届会议会议记录(摘要)

预备委员会(第一届会议)暂定成员名单

澳大利亚的提案:国际刑事法院程序初证据规则草案

法国的提案:程序和证据规则大纲

法国提出的工作文件:对 PCNICCl1999tDP ， 1 号文件(第二编)

内的澳大利亚提案的评论

美利坚合众国的提案:犯罪要f牛草案(一一般评论;二.术

语;二二第六条:灭绝种族罪)

增编:四-第，七条:危害人类罪

增编:五.第八条:战争罪

增编:六.不完整犯罪

匈牙利初瑞士的提案:犯罪要件((国际刑事法院罗马现

约》第八条第二款第 l 项

更lEC法文和俄文本)

更正仁英文本)

法国关于程序和证据规则的提案:第三编(审判程序)第 3 节

(预审i阶段)第 1 分节(调查和起诉的开始)

法国关于程序和证据规则的提案:第三编第 3 节第 2 分节(调

查和起诉的进行j

增编(续}

增编(续J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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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号

PCNICC/1999IDP.8 

PCNICC/1999IDP .8/ Add.l 

PCNICC/1999IDP.8f.i生dd2

PCNICC/1999IDP .9 

PCNICC/1999IDP .91 Add.l 

PCNICCI1 999IDP.9/Add.2 

PCNICC/1999IDP .1。

PCNICC/1999IDP.I0丛dd.l

PCNICCI1 999IDP .11 

PCNICC/1999/L.5/Rev.l 

说明

法因关于程序和证据规则的提案:第三编第 3 节第 3 分节

增编(续)

增编(纹)

西班牙的提案:关于犯罪要件的工作文件:导言;初步意

见;灭绝种族罪( ((规约》第六条)的犯罪要{牛

增编((规约》第七条

增编((规约》第八条

法国关于程序和证据规则的提案:第三编第 l 节第 2 分节

增编:第三编第 l 节第 I 分节(法院所在地)

巴林、伊拉克、黎巴嫩、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园、阿曼、苏

丹、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和也门关于侵略罪的提案

预备委员会第二届会议(1999 年 7 月 26 日至 8 月 13 日)

文号

PCNICC/19991L.4 

PCNICC/1999ι4lRev.1 

PCNICC/l999，ι4IRev.l/Corr.l 

PCNICC/1999IDP.7.丛dd. lI

Rev.1 

PCNICC/I9991DP.81 Add. lI 

Rev.l 

PCNICC/I9991D卫8从dd.21

Rev.l 

PCNICCll999IDP.l2 

PCNICα1999IDP.l 3 

PCNICC/1999心-lF.llRev.l

PCNICCl1999心~F2

PCNICClI99911NF.21 Add.1 

t注明

预备委员会第二届会议记录。商要草稿)

预备委员会第二届会议记录(摘要)

更正

在正-法国关于程序和证据规则的提案:第 3 章第 3 节第 2 分节(调

查和起诉的进行)-增编(续)

订正:法国关于程序和证据规则的提案:第 3 章第 3 节第 3 分节(预

审阶段的结束)-增编(续)

订正:法国关于程序和证据规则的提案:第 3 章第 3 节第 3 分节(预

审阶段的结束)-增编(续)

俄罗斯联邦的提案;侵略罪的定义

德国的提案:侵略罪的定义

代表团名单.预备委员会第一届会议和第二届会议

在设立国际刑事法院筹备委员会(1996 年-1998 年)、联合国设立

国际刑事法院全权代表外交会议(1998 年)及国际刑事法院预备委

员会(1999 年)就侵略罪提交的建议的汇编

增编(续)

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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预备委员会第三届会议(1999 年 11 月 29 日至 12 月 17 日)

文号

PCNICC!I999 L.5 

PCNICClI999L.5iRev.1 

PCN1CClI999L5;1(cv.1 Add.l 和

Add.2 

K "N1CClI999.1NFl3 

程序和证据规则工作组

f克明

筹备委员会第一、第二和第三届会议记录(1999 年 2 月 16 日至

26 日、 7 月 26 日至 8 月 13 日和 11 月 29 日至 12 月 17 日 X摘

要草稿)

筹备委员会第一、第二和第三届会议记录(1999 年 2 月 16 日至

26 日、 7 月 26 日至 8 月 13 日和 11 月 29 日至 12 月 17 日 X摘

要)

代表团名单

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，1998 年 7 月 17 刊在罗马通过·秘书处的

说明

预备委员会第一届会议(1999 年 2 月 16 日至 26 日)

文号

PCN1CCI999'飞NORPEiDP.l

PCNICCl1999,WORPEJDP.2 

PCN1C01999!WORPE/DP.3 

PCNICCi19g-9.飞I.fORPEiDP.4

PCN1CC/1999i飞I.fORPE/INF.1

PCNICCI999，轧fORPE'RT.l

PCNICC/19991WGRPE/RT.2 

PCNICCl1999飞NGRP丘.'RT.3

PCNICCl 1999八NGRPE!'RT.3/

Corr. 1 

PCNICCl1999八NGRPE.iRT.4

说明

意大利对 PCNICCl I999fDP.6 和 DP.8 号文件提出的修正案

哥伦比亚的提案:对关于程序初证据规则的法国提案

(PCNICC/1999/DP.6-DP.8)和澳大利亚提案(PCNICC/1999fDP.1)

的评论

哥斯达黎加关于程序和证据规则的提案

哥伦比亚对协调员提出的讨论文件的评论(WGRPE!'RT. 1 和

RT.2号文件)的提案

法国给各代表团、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的通告

协调员提出的讨论文件((罗马观约》第五编:调查和起诉

(第 5.1 条至第 5.4条规则)

协调员提出的讨论文件((罗马规约》第五编:调查和起诉

(第 5.5 条至第 5.8 条规则)

协调员提出的讨论文件((罗马规约E 第五编:调查和起诉

(第 5.9 条至第 5 .1 0 条规则)

协调员提出的讨论文件((罗马戏约》第五编:调查和1起诉

(第 5.9 条规则)

协调员提出的时论文件((罗马规约》第五编:调查和起诉

(第 5 .1 1 条至第 5 .2 1 条规则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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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CNICC/1999/L.5/Rev.l 

预备委员会第二届会议(1999 年 7 月 26 日至 8月 13 日)

文号

PCNICC/I999月N"ÚRPE/DP.5

PCNICC/1999.八NGRPE/DP.6

PCNICC/1999月NGRPE/DP.7

PCNICC/l999八NGRPE/DP.8

PCNICC/l999月νGRPE/DP.9

PCNICC/I999八NGRPE/DP.l 0 

PCNICC/1999八NGRPE/DP. l1

PCNICC/1999.八νGRPE/DP. 12

PCNICC/1999八NGRPE/DP.13

PCNICC/1999八;VGRPEIJ)P.l4

PCNICC/1999川VGRPEJDP. 15

PCNICα1 999IWGRPFlDP.l6 

PCNICC/I999月VGRPEIJ)P. 17

PCNICC/1999IWGRPE/DP. 18 

PCNICC/l999八;VGRPFlD卫19

PCNICC/1999.八;VGRPE/DP20

PCNICC/1999八NGRPFlDP21

PCNICC/1999八ÑGRPE/DP22

PCNICC/1999八NGRPF1DP23

PCNICC/I999八NGRPE!DP.24

PCNICC/1999八NGRPE/DP.25

PCN1CCll999IWGRPE/DP26 

PCNICC/1999月N"GRPE/DP.27

说明

法国关于程序和证据规则的提案:法国所提大纲的重述

法国关于手到字和证据规则的提案.上诉

法国关于程序和证据规则的提案:赔偿

哥伦比亚、西班牙和委内瑞拉关于程序和证据规则的提案·正式

语文和工作语文

哥伦比亚、西班牙和委内瑞拉关于程序和证据规则的提案·摆写

报告的法官

西班牙和委内瑞拉关于程序和证据规则的提案:另选法官

西班牙和委内瑞拉关于程序和证据规则的提案:法官职责的免除

和囚避

西班牙和委内瑞拉关于平到芋和证据规则的提案:纪律措施

法国关于程序和证据规则的提案;第 6 节，改判

哥伦比亚关于程序证据规则的提案:国际刑事法院秘约第七十四

条第一款

哥伦比亚关于平写字和证据规则的提案:关于规约第六编的规则

西班牙关于程序和证据规则的提案:法官职责的免除和回避:

西班牙和委内瑞拉提交的 PCNIC∞999IWGRPfJDP.l I 号文件

意大利关于罗马规约第七十条的提案

意大利关于证据、调查和被告人权利的提案

澳大利亚关于平写字和证据规则的提案:罗马规约第六编

意大利关于程序和证据规则的提案:保护被害人和证人的身份

意大利关于程序和证据规则的提案:保护被害人和证人

克罗地亚关于程序和证据规则的提案:第 6.9 条规则.享有特权

的证人和证人自证其罪

克罗地亚关于程序和证据规则的提案:第 6.6 条规则法庭之友

及其他形式的陈述

哥伦比亚关于程序和证据规则的提案:对协调员提案的

(PCNICClI999IWGRPElRT.匀的评论

奥地利关于程序和证据规则的提案·第七十条妨害司法罪

澳大利亚和法国关于上诉的规则的提案

荷兰关于 PCNICC/1999IWGRPEIRT.5 号文件的提案

7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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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CN ICC/l 999fL.5IRcv二 1

8 

义号

PCNICC 1999WURPE DI飞28

PCNICCl999气NGRP[~DP.29

I'CNICC1999 WGRPE. DI气30

I'CNICC 1999 WGRPE DP.3 1 

PCNICC1999WGRPE DP.32 

PCNICCI999WGRPE DP.33 

I'CNICCl999 WU阳)CDP.34

I吨东IlCC1999WG政PEDP.35

PCNICCI999矶fGRPE.DP.36 

l气:NICCI999 WGRPE DP.37 

PCNICC 1999 WGRI屯 DP.38

问:NICCI999i轧'GRPE. TI证F.2

PCNICClI999.WGRP已吁在21

Add.l 

PCNICC1999 轧TGRPE'RT.51

Rev.l 

PCNICCiI999认fGRPE.RT.51

Rev.l/Add.l 

PCNICCi1999 飞NGRPERT. 51

l Rev.l位.dd. I/Corr.l

PCNICCiI999.WG盯巳RT.5

说明

安道尔、阿很廷.段和j维亚、智利.哥伦比亚、哥斯ib黎细、

古巴、多米尼加共归国、厄瓜多尔、意大刷、墨西哥、莫桑比

克、秘鲁‘葡萄牙、西班牙和委内珉拉".{.f PCNICCJ19991 

WGRPE叹T. 5 号文件第 6.2条规则提山的修正案

波兰关于程序和证据规则的提案·第七十条

哥伦比亚关于程序和证据规则的提案: ".{J 协调员提案

(PCNICCi 1999WGRPERT.匀的评论

衔'兰羽波兰关于程序于日证损规则的提案l第仁卡条

澳大利亚和法国关于变更有罪判决或判刑的提案

安道立:飞阿根廷、玻利维亚、贺利、哥伦比亚、哥斯达黎

加、古巴、意大利、墨西哥、 R桑比究、tZ:包.葡匈牙、西

班牙和委内磁拉的提案:x.f PCNICC 1999 'WGRPERT.5 号义 í~:

第 6.7 条、第 6.17 条、第 6.18 条.察 6.2 1 条、第 6.22 ;食初第

6.23 条现则的修正案

法国的提案.对 PCNICCIl 999队rGRPEDP.19 号文价的评论

街兰关于徨序和证据规则的提案:PCNICCil999，WGRPE.DP.20 号

文件规则人被害人和证人身份监护人

哥伦比亚的提案: ~t 协调员提出的讨论文件(PCNICCfl999.' 

WGRPE.RT.匀的评论

哥伦比亚的提案;对关于被害入向国际刑事法院提出巾诉的国际讨

论会的恨告(PCNICOl知9，WGRPE1NF12)的评沦

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、加拿大、哥伦比亚、埃及、葡萄牙.塞

内加尔和西班牙 ;\t F10rence Nder冗le M矶ωhande Mumba 法官.

Gabrielle Kirk Mc队)llald 法官、 却ltOllio Cas$(,'Se 't};;宫、 Richard 

GωIrge M句'法官、 Almiro Simocs Rodrigues 法官初 Mohammα1

Belllloulla 法官就现约程序和证据规则所编写的报告所提出的

要求

关于被害人向国际刑事法院提出申诉的国际讨论会的报告

增编，附件二(专家名单);和附件三L观察员名单)

协调员提出的订正讨论文件关于规约第六编的程序fO证据规则j

增编。协调员提出的ìJ正讨论文件町罗马去~约第六编'审判

更E

t曾编，协调员提出的订正讨论文仔-气:约第六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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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CNICC/lg99/L.5/Rev.l 

文号 说明

Rev.l/Add2 

PCNICCl1999.八N'GRPFJRT.5/ 增编:协调员提出的订正讨论文件 一关于规约第六编的程序和证

Rev.l/Add.3 据规则

PCNICC/1999八N'GRPFJRT.6 协调员提出的订正讨论文件:规约1 五编:第三1 条至 5.4条规则.

检察员关于开始调查的决定

PCNICC/I999月νGRPFJRT.7 协调员提出的讨论文件-规约第 L编

预备委员会第三届会议(1999 年 11 月 29 日至 12 月 17 日)

文号 说明

PCNICC/I999!WGRPElDP.39 哥伦比亚的提案-xf协调员提出的

P口-.nCα1999八N'GRPFJRT.5IRev.1 主 文件的评论

PCNICC/l999八;VGRPElDP.391 更正

臼πl

PCNICC/I999八N'GRPElDP.40 哥伦比亚的提案-对协调员提出的

PCNICC/1999八N'GRPFJRT.5IRev.l/A d.l号文件的评论

PCNICC/1999，八N'GRPElDP.4 1 哥伦比亚的评论·对协调员提出的

PCNICClI999八月IGRPFJfR.5lRev.I/A 过d2 号文件的评论

PCNICC/I999月N'GRPElDP.42 哥伦比亚的提案"对协调员提出的

PCNICC/I999八N'GRPFJRT.5IRev.I/A d.3号文件的评论

PCNICC/1999，月νGRPEID卫43 法国就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关于悟辖权、可受理性和适用的法
律的第二编提出的提案

PCNICC/1999，月即GRPElDP.斜 澳大利亚就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关于管辖权、可受理性和适用

的法律的第二编提出的提案

PCNICc/I999IWGRPElDP.45 美利坚合众国关于罗马规约第二编第 17 条、第 18 条和第 19 条

的提案

PCNICα1999八N'GRPElDP.46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就国际刑事怯院罗马规约第二编(管辖
权、可受理性和适用的法律)提出自1 提案

PCNICC/1999，八N'GRPEtDP.47 澳大利亚和法国就有关国际刑事法民罗马规'句绢八编(上诉和改

判)的手写字和证据规则提出的提案! 第 85 条(对被逮捕人或被定

罪人的赔偿)有关的规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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_1 

PCNICC/1999/L.5/Rc\'.1 

[0 

程序和证据规则工作组(第二编·管辖权、可受理性和适用的法律)*

预备委员会第主届会议(1999 年 11 月 29 日至 12 月 17 日)

文号

PCNICCJ1999 WGRPE(2 j; RT. l 

PCNIC01999WGRPE{2~RT. ll 

Co町.1

说明

协调员就关于管辖仅、可受理性手口适用性和法律的现约第二编所

提出的讨论文件

更正

程序和证据规则工作组(第四编:法院的组织和组成户

预备委员会第二届会议(1999 年 7 月 26 日至 8 月 13 日)

文号

PCNICCT1 999 WGRPE(.J) DP. I 

PCNICC 1999 WGRPE(.J ) DP.2 

Rcv.l 

以:N[CC! [999认'GRPE(4}D旦3/

RC\'.1 

I'CNICC1999 WGRPE{斗}'Dp..J

PCNICC 1999'WGRPE(.J )RT. l 

说明

协调员的文件统四编的工作计划:法院的组织和组成

订正，加拿大地法国、德国和荷兰就 PCNICO1 999'DP. 1 号文件中

与罔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第四十三条相关的11序和证据规则提

交的提案:第 38A 条规则书记宫Kxt辩护方的资仔

丹麦就程序和证据规则第四编第 2 节提交的订正提案。增列新的

第 20(f)条规则，叮.~补法官和代理法宵"

加拿大对 l师9 年 6 月 6 日 PCNICC1卵9WGRP巳岱~F.2 号文件的

提案:芳;3小组-保护被言人和证人

协调员的讨论文件:第四编.法院的组织初组成

预备委员会第二届会议(1999 lf- 11 月 29 日至 12 月 17 日)

又号

PCNICC'1999,WGRPE(4lDP.S 

PCNICC'I999啊GRP巳WRT.l!

Add.1 

PCNICC19明，WGRPf/(4~'RT. II 

Add.I'Coπl 

PCNICC 1999. WGB..rf.\4 ), RT2 

PCNICC1999呗tGRP巳(钊RT.2

Add.l 

i注明

安哥拉.巴西、智利、哥伦比亚、古巴、厄瓜多尔、秘鲁和西班

牙关于 PCNICC'IY99WGRPEr.ø交口号文件的提案

协调员的讨论文件-与可能影响法院运作的情况的有关的规则"增

编(续)

更E

协调员的讨论文件-与法院的组织肴关的规则

协调员就第四编提出的讨论文件:书记官长办公室的组织"增编
(续)

*预备委员会第一屈和前二届会议没有分发任何文件.

林预备委员会第，.届会议没有分发任何文件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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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CNICC/1999/L.5IRev.1 

PCNICCll999IWGRPE/( 4~'RT.21 更正

Add.l/Corr.l 

PCNICCll999八NGRPE/(4)IRT.3 

PCNICCll999.八NGRPE/(4~T.3/ 

Add.l 

PCNICCll999IWGRPE/( 4~T.3/ 

Add.l/Corr.l 

协调员的讨论文件·关于文本、修正和宣誓的规则.关于法院组

织的规则(替换和候补法官)

协调员的讨论文件-关于独任法官、公布法院裁判、法院工作语

文、笔译与口译服务和公布法院文件的适用手到予的规则-增编(续)

更正

程序和证据规则工作组(第六编:审判)*

预备委员会第二届会议(1999 年 11 月 29 日至 12 月 17 日)

文号

PCNICCll 999IWGRPFJ(6)IRT.1 

PCNICCll999，月NGRPE/(6~T.2

说明

协调员就规约第六编的早到宁和证据规则提出的订正讨论文件:第

6.5 条规则

协调员就规约第六编的程序和证据规则提出的订正讨论文件;第

6.4 条规则

程序和证据规则工作组(第七编:开11罚)*

预备委员会第二届会议(1999 年 11 月 29 日至 12 月 17 日)

文号

PCNICCl1999月NGRPE(7yDP.l

PCNICCl1999.八iVGRPE(7YJ)P.2

PCNICCl1999八iVGRPEσYJ)P.3

PCNICCl1999IWGRPE(7YJ)P.4 

说明

法国就关于刑罚的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第七编提出的提案

西班牙就关于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第七编(刑罚)的程序和

证据规则提出的提案

巴西和葡萄牙就关于刑罚的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第七编提

出的提案-量刑

巴西和葡萄牙就关于刑罚的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第七编提

出的提案-罚金

PCNICCll999IWGRPE(7yDP.5 澳大利亚、加拿大和德国就关于刑罚的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

约第七编提出的提案

PCNICCll何9IWGRPE(7)IRT.IlRev.l 订正.协调员就关于那j罚的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第七编提

出的讨论文件"关于第七十七条第二款第 1.J的规则

PCNIOσ1999府DRPE(7)'RT.I/Add.l 协调员就关于刑罚的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第七编提出的讨

论文件-关于第七十八条的规则-增编

pαICCl1999IWG即'E(7)IRT.I/Add.2 协调员就关于刑罚的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第七编提出的讨

*预备委员会第一屈和第二届会议没有分发任何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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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CNICC/1999/L.5IRc\'.1 

12 

论文件-关于第七十七条~ -~.兰花 2 r贯的现则-增编

PCNICC!I999WG~E(7)'RT. I Adù.3 胁调 51 就关于刑罚的因此刑 \j\i');; 凶罗马现约第匕编提出的i-J

PCNICC!1999WGRPEσ}使f.2

论文件-关于第七，.儿条的成则 -J曾编

协调员就关于刑罚的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观约第七编提出的讨

论文件】关于第七十七条至第七七九条的规则

陀NICC!I999M'GRPE(7YRT.2'Corr.1 更正

程序和证据规则工作组(第八编:上诉和改严1])*

预备委员会第二届会议(1999 年 II 月 29 日至 12 月 17 日)

之号

PCNICC'1999 WG阻'日创 ln.1

PCNICCI999WGRPE( 8)叹T.2

4乱明

W士调员就关于上 i斥和改判的现约级人t.\马克山的 H 冶文{斗，第 4

节!变更jÊ罪判决或flJ刑

协调员就关于上诉和改判的规约第八编提出的讨论文件:第 5

节 z 对被这捕人或被定罪人的赔偿

程序和证据规则工作组(第九编:国际合作和司法协助)*

预备委员会第二届会议(1999 年 11 月 29 日至 12 月 17 日)

又号

PCNICCI999、TGRPE(9}DP.l

说明

意大利就关于国际合作和司法 1亦助的困际刑事法院罗马地约

第九编提出的提案-第 1 节一般规定

l'CNICC 1999 \乱'GRPE(匀'DP.1 'Add.1 意大利就关于国际合作和司法协助的周际刑事法院罗马汉约

PCNICCI999,WGRPE(9) 'DP.2 

PCNICC' 1 999.WG汉PE(列。盯

PCNICC! 1999 WG即以9)'DP.4

PCNICC'1999M'G阳>E(闪'RT. l

第九编提出的搜集=第 3 节，其他合作形式- J曾编

法国就关于国际合作租司法协助的国际刑事法院罗马现约.第

九编搜出的提某-罗马规约第九编

西班牙就关于回际合作租司法协助的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

第九编的刑事:如证据规则提出的提案-呆子规约第九十二条

第三款(临时这捕)的规则

加拿大和德国就关于国际合作和司法协助的国际刑事法院罗

马规约第九编提出的提案-现约第八十九条第四款

协调员就关于国际合作和司法协助的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观约

第九编提出的讨论文件-关于规约第八十七条的规则

陀NICC'1999，WGRP日9)'盯 I/Corr.1 更正(法文本)

*预备委员会第和第二届会议没有印发任何文件。

PURL: https://www.legal-tools.org/doc/3d0c93/



PCNICC/1999/L.5/Rev.l 

文号 说明

PCNICCiI999!WGRPE(9)'RT.l /Corr2 !!正(英文本)

PCNICCiI999IWGRPE(匀'RT.2 协调员就第九编(国际合作和司法协助)提出的讨论文件-关

于规约第八十九条至第一百零一条的规则

PCNICCiI999IWGRPE(9用T.21Corr.l 更正

程序和证据规则工作组(第十编执行)*

预备委员会第二届会议(1999 年 11 月 29 日至 12 月 17 日)

义号

PCNICCiI999/WGRPE(lO)D卫 l

PCNICCll999IWGRPE( IO)'DP2 

PCNICCl1999IWGRP.贝IO)D凹

PCNIOα1999八NGRPl又IO)'DP.4

PCNICCl1999IWGRPE( 1 O)叹T.l

说明

法国就关于执行的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第十编提出的提案

西班牙就关于执行的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第十编的程序和

证据规则提出的提案-关于第一百一十条第四款的规则(法院

对减刑的复查)

加拿大和德国就关于执行的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第十编提

出的提案-规约第一百一十条

巴西、智利、哥伦比亚、意大利、墨西哥、葡萄牙和西班牙

就关于执行的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第十编提出的提案-关

于第一百零六条的规则

协调员就第十编(执行)提出的讨论文件-关于规约第一百零

三条和第一百零四条的规则

PCNICσ1999IWGRPE( IO)叹T. l/Co也l 更E

PCNICClI佣9IWGRPE( IO)'RT.万Rev.l 订正:协调员就第十编(执行)提出的讨论文件-关于规约第一

百零五、一百零六、一百一十和一百一十一条的规则

PCNICCll9991WGRPE( 10)叹T.2'Rev.l/ 更正

co亿I

PCNICClI 9991WGRPE(1 O}'RT.3 协调员就第十编(执行)提出的讨论文件-关于规约第一百零

七条至第一百零九条的规则

PCNICClI999IWGRPE(IO)'RT.3!Corr.1 更正(法文本)

PCNICCl1999IWGRPE( 1 O)'RT.3!Corr2 更正

*预备委员会第一和第二届会议没有印发任何文件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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犯罪要件工作组

预备委员会第一届会议(1999 年 2 月 16 日至 26 日)

文号

PCNICCl 1999茂7v'GECDP.I

PCNICC! 1999 飞νGEC'DP.2

PCNICC!199哎WDECTIP3

I'CNICCl I999/WOEC.'DPA 

证明

法国的提案:对美利坚合众国关 r第六条灭绝种族罪的提案

(PCNICC. 1999lDPA)的评论

哥伦比亚的提案:对美利坚合众国关于第六条灭绝种族罪

的提案(PCNICCì I999/DP.4)的评论

哥伦比亚的提案:对美利坚合众国 (PCNICC' 1999/oPAI 

Add.2)及匈牙利和瑞士(PCNICC! 1999' DP.5 和 Co盯 2)关于战

争罪的提案的评论

阿尔及利亚、巴林、科摩罗、古 lþ i是‘埃及‘约旦、伊拉

克.科威特、黎巴蝶、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囡、毛里塔尼亚、

摩洛哥.阿曼、卡萨尔、沙特阿拉伯、苏丹、阿拉伯叙利亚

共和国、突尼斯、阿拉伯联合酋 LE:国和也门的提案:对美利

坚合众国关于术语和战争罪的提案(PCNICCI999iDP均的评论

PCNICCi l知J瓜fOECDP.4 增编

Add.I 

PCNICC11999.月NGEC.IDP.5

PCNICCJI999IWOEC'DP~6 

I'CNJCC!1999;句I/OEC币"F.l

I'CNICC 1999IWGEC/RT.1 

PCNICC'1999:WOEC!RT.2 

I'CNICC!1999'WGtCRT.3 

日本的提案-犯罪要{牛((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》第八条

第二款第 1 项

哥斯达黎加关于犯罪要件的提案

比利时、哥斯达黎加、芬兰、匈牙利、南非初揣士等国政府

对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编写的关于《国际刑字法院罗马规约》

第八条第=款第 1 项的案文所提的请求

协调员提出的讨论文件:第六条:灭绝种族非

协调员提出的讨论文件:第八条:战争罪

协调员提出的讨论文件:关于灭绝种族罪的建议评注

预备委员会第二届会议(1999 年 7 月 26 日至 8' 月 13 日)

之号

PCNICC'l999/\νGEC'DP.8* 

4且明

哥斯达黎加、匈牙利和瑞士的提案。因际刑事法院罗马观约第八

条第二款第 2 项第 B 、 10. 13. 14 、 15 、 16 、 21 、 22 、

26 目

* PCNICCII 9997WGECIDP.7 号文件没有印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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义号

PCNICC/1999八NGEClDP.9

PCNICC/1999八NGEClDP.lO

PCNICC/l999IWGEClDP.1 01 

Coπ'.1 

PCNICCl1999,WGEClDP.11 

PCNICC/1999IWGEClDP.12 

PCNICC/l999.八NGEODP.13

PCNICC/1999/\可GEClDP.l4

PCNICC/1999IWGEClDP.15 

PCNICC/l999.八NGEClDP.16

PCNICC/1999.八NGEClDP.17

PCNICC/1999.八NGEClDP.l 8

PCNICC/l999.八NGEClDP.19

pαICC/1999，WGEClDP.20 

PCNICC/1999,WGECt'DP.21 

PCNICC/I999八NGEαDP.22

PCNICC/1999,WGECt'DP.23 

PCNICC/1999IWGEClDP.24 

PCNICC/l999八NGEClDP.25

PCNICC/1999/L.5/Rev.l 

1';"" 明

四ßI牙的提案.关于犯罪要{牛的工作文件.战争罪妥件(第八条第二

款)

哥斯达黎加、匈牙利和瑞士关于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第八条第

二款第 3 项的提案

更正(仅与西班牙文有关)

哥斯达黎加、匈牙利和瑞士关于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第八条第

二款第 5 项第 5. 6 、 7 、 8 、 11 、 12 目的提案

日本的提案:犯罪要件:第八条第二款第 2 项第 1 日至第 16 目

关于国际刑事法院规约第八条第二款第 3 项第 4 目的提案

比利时关于国际刑事法院规约第八条第二款第 2 项第 22 目的提

案

哥伦比亚的提案，对哥斯达黎加、匈牙利和瑞士关于国际刑事法

院罗马规约第八条第二款第 3 项的提案(PCNICC/1999/WGEC/

DP.lO)的i平论

哥伦比亚的提案:对哥斯达黎加、匈牙利和瑞士关于国际刑事法

院罗马规约第八条第二款第 2 项的提案(PCNICC/1999IWGEC/

D卫8)的评论

阿根廷、孟加拉国和墨西哥关于 PCNICClI999IWGRPE/RT.5号文

件第 6.5条规则"性暴力案件中的证据"的提案

大草书民国关于第八条第二款第 3 项第 1 目的提案

比利时关于国际刑事法院规约第八条第二款第 2 项第 26 目的提

案

哥斯达黎加、匈牙利和瑞士关于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第八条第

二款第 1 、 2 、 3 、 4 、 5. 6 、 7 、 9 、 11 和 12 目的提案

大韩民国关于第八条第二款第 2 项第 22 目的性暴力战争罪的犯

罪要件的提案

哥斯达黎加、匈牙利和瑞士关于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第八条第

二款第 2项第 17 、 18 、 19 、 20 、 23 、 24 和 25 目的提案

哥伦比亚的提案:对哥斯达黎加、匈牙利和瑞士以及日本就罗马

规约第八条第二款第 2 项第 14 、 15 和 26 日提出的提案

σCNICC/1999IWGECtDP.8 和 DP.1 2)的评论

西班牙关于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第八条第二款第 2 项第 24 目

的提案

阿尔及利亚、巴林、埃及、伊拉克、约旦、科威特、黎巴嫩、阿

拉伯利比亚民众园、摩洛哥、阿曼、卡塔尔、沙特阿拉伯、苏

丹、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、突尼斯、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也门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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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号

PCNIC01999队TGEODP.26

PCNICO 1999.矶TGEODP.27

PC'NICO 1999，WGECi剧巨2

PCNIC0'l 999用GE01NF.2I

八dd.l

PCNICC'l9997WGEO岱惊:21

Add.2 

民:NICOg沟9明TGE01NF.3

PCNICC!I 999，WGI~C1NF.3i 

COlT.l 

PCNICClI999. WGEC!RT.4 

PCNICC' I~月91气7o.'GE。盲工 5/

RC\'.I 

PCNICC'I999悦。ECRT.6

PCNICC'I999,WGECRT.7 

PCNICCil仰9.WGI汇IRT.8

PCNICCíI999.川'GEORT.9

PCNICClI999.WGEORT.lO 

说'11

于第八条第二款第 2 项第 8 臼，马也主己或迁移人口的战争梧的提案

哥伦比亚关于国际刑事法院罗马现约第八条第工放第 2 项第 20

日的提案

中国和俄罗斯联邦 ~t 协调员提山的时论文件(PCNICC'1仰伊

WGEC RT.5iRev.l)牛关于第八条第二款第 3 项第 l 目的要件提出

的提案

比利时、哥斯达黎加、芬兰、匈牙利、大韩民国和南非及瑞士常

驻联合国观察员代表团就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编写的关于国际刑事

法院罗马就约第八条第二款第 2 项、第 3 项有1第 5 项的案文JiJi

提出的要求

t曾编.比利时、哥斯达黎加、芬兰、匈牙利、大事各民网和南非及

瑞士常驻联合国观察员代表团就红 l'字[ïi! ~1;委员会编写的关于观

约第八条第二款第 2 项第 1. 2 、 3 、 4 、 5 、 6 、 7. 9 、

11 和 12 目的案文所庭出的要求

增编第八条第二款第 2 项第 17 、 18 、 19 、药、 23 、 24 和

25 目

关于国际刑事法院罗马现约第八条第二款第 2 项第 8 目的提案

更正

协调员提出的讨论文件:第八条第二款第 1 项

协调员提出的讨论文件.第八条第二款第 3 项

协调员提出的讨论文件.第八条第二款第 2 项第 22 日

协调员提出的讨论文件。第八条第二款第 2 项第 13 目主第 16 目

和第 26 自

协调员提出的讨论文件:第八条第二款第 2 项第 10 日和第 21 目

协调员提出的讨论文件，第八条第二药;第 2 项第 l 臼至第 3 日

协调员提出的讨论文件:第八条第二款第 2 项第 6 、 7 、 9 和第

12 日

预备员会第二届会议(1999 年 11 月 29 日至 12 月 17 日)

文号

PCNICC!1999,WGEODP.28 

PCNICCll999.可'1GECDP.29

PCNICCil999,WGEODP.30 

16 

说明

哥伦比亚对þ)}调员提出的 PCNICC 1999IWGEO'RT. 5IRev.1 号文件

的i平论

哥伦比亚对协调员提出的 PCNICc 1999,WGÉO RT.4号文件的评

论

哥伦比亚对协调员提出的 PCNICCly叩 WOEC艾L6 号文件的评

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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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号

PCNIC0'l999IWGEODP.31 

PCNICC/I999，八iVGEClDP.32

PCNICC/19如'WGEClDP.33

PCNICC/1999，八iVGEClDP.14

P口..rrCα1999，八iVGECID卫35

PCNICC/1999IWGEC'DP.36 

PCNICC/1999，八i\fGEODP.37

PCNICC/I999仄iVGEODP.38

PCNICC/1999八iVGEC'DP.39

PCNICC!l999.八iVGEClDP.40

PCNICC!1999八iVGEClDP.41

PCNICC!1999八iVGEClDP.42

PCNICC!1999八iVGEClDP.43

PCNICC!1999八iVGEClDP.44

PCNICC/l999八iVGEODP.45

PCNICC/1999IWGEC/卧WI2I

Add.3 

PCNICC!1999IWGEO创FI2I

Add.4 

PCNICC/1999IWGEClRT.11 

PCNICCI1999/L.5/Rev.l 

1JI.明

哥伦比亚对协调员提出的 PCNICC/1999IWÖEClRT.7 号文件的评

论

哥伦比亚对协调员提出的 PαICC/19991WGEσRT.8 号文件的评

Z仑

哥伦比亚对协调员提出的 PCNICC/1999IWGEClRT.9 号文件的评

论

哥伦比亚对协调员提出的 PCNICC/1999IWGEClRT. 10 号文件的评

论

瑞士对国际刑事法院规约第-七条提出的评论

加拿大和德国关于第七条的提案

手哥斯达黎加、匈牙利和瑞士关于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第八条第

二款第 5 项第 1 、 2 、 3 、 4. 9 和 10 目的提案

日本关于危害人类罪要件的‘结构"的提案

巴林、伊拉克、科威特、黎巴嫩、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、阿曼、

卡塔尔、沙特阿拉伯、苏丹、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和阿拉伯联合

酋长国关于危害人类罪要件的提案

哥伦比亚的提案一一对关于罗马规约第八条第二款第 l 项、第 2

项和第 5 项的讨论的评论

哥伦比亚的提案一一对加拿大和德国关于第七条的提案的评论和
日本关于危害人类罪要件"结梅"的提案的评论

埃及关于在所有危害人类罪内男队共同要件的提案

哥伦比亚的提案一一对下列国家所提文件的评论:埃及

(PCNICC/1999/WGEClDP.42); 德国和加拿大

(PCNICC/l999IWGEClDP. 

36);巴林、伊拉克、科威特、黎巴嫩、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、阿

曼、卡塔尔、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、沙特阿拉伯、苏丹和阿拉伯

联合酋长国(Pα-l"ICC/1999IWGEClDP.39)

哥伦比亚的提案，在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实施的战争罪的"结

构"

中国的提案:PCNICCIl999IWGEODP.36 号文件内的第七条第一款

第 7 项第 4 目:危害人类罪-强迫绝育

比利时、哥斯达黎加、芬兰、匈牙利、大韩民国和南非政府以及

瑞士常驻联合国观察员代表团关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就国际刑事

法院罗马规约第八条第二款第 5 项第 1 、 2 、 3 、 4 、 9 和 10

目编写的案文的请求

比利时、芬兰、匈牙利、墨西哥、大韩民国和南非政府以及瑞士

常驻联合国观察员代表团关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就普通法系与大

陆法系中的心理要件和就国内法与国际法中的事实错误与法律错

误概念编写的案文的请求

协调员提出的讨论文件一一;第八条第二款第 2 项第 8 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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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号

PCNIC心!1999/WGECRT.l2

PCNICC!1999WGEC町:13

PCNICC 1 999WGEC RT. 13: 

Co汀.1

PCNICCf l9997WGECRT.14 

PCNICC 1999 WGEC叹T.l 5

l飞~NICC 1999.WGEO 1汀.16

PCNICCl~月矶TGEORT. 16

COIT.1 

侵略罪工作组*

说明

协调员提出的讨论文件…『第八条第二款!!t-~ 5 项

协调员提i出妇的讨i论企文{件，牛t

初 29 目

更E

协调员提出的讨论文件一~第八条第二款第 2 项第 23 和 25 日

协调员提出的讨论文件一一第八条第二款第 2 项第 17 ， 18 ‘ 

19 和120 目

协调员提出的讨论文件 ;第七条(危言人类罪j

更正

预备委员会第二届会议(1999 年 11 月 29 El至 12 月 17 日)

电号

Pl.'NIC0l999WGCA!D卫I

PCNICC!I 999 WGCA玄I1

i飞:NICC 1999, WGCÞv文T. l.

Coπl 

PCNICC'1999WGCA1IT.L' 

CoIT2 

,-:..., 

说明

希腊和葡萄牙的提案

协调员提案的讨论文件-一侵略军提案综合案文

更正

更困法文本)

*预备委员会第→在l第二届会议没育印发任何文件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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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二

程序和证据规则

[见 PCNICCI1 9991L.5/Rev. 1/Add.l] 

附件三

犯罪要件

I见J PCNICCI19991L.5IRev.1/Add.2]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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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四

20 

侵略罪

协调员提出的讨论文件

侵略罪提案综合案文

侵略罪的定义

备选案立 l

[原件:英文]

1. 为了本规约的目的1并在安全理事会己对国家行为作出断定的情况 F.Jf:主略罪

是指[::享有控制仪或有权指挥一国政治或军事行动的个人‘ili反《联合网宪章>} ，使用

武力反组另·回家的主权、领上完整或政治独立，或发起过种行动， 1芳:有控制权或

有fìVJ指阵一网政治或军事行动的i个人][人l实施的下列 11 ~'1丁为:

(a) 发动.主x;

(b) 边行

变式 l

[武装攻击][使用武力H侵略战争}[侵略战争、或违反国际条约、协定或保证的战

争.或参加旨在实现上述任，行动的共同计划或阴i某]‘侵犯另一国家[侵犯另一国家­
clì.剥夺他问人民的自决权利].而且这些行为[显然]违反《联合国宪章》咂侵犯[威胁或

佼犯i 眩目的[主权. ]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[或该国人民的不可剥夺仅丰JJ].[除非这是

出于人民夜利平等和自决原则以及个另1)或集体自卫权利的需要]。

变式 2

一回进行武装攻击‘侵犯另一国的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，而且这种攻击显然违反

《联合国宪章)) .是以攻击目武装部队军事占领或兼并诙另一国领土或部分领土为

IJ 的或结果。

变式 3

i二文变式 I 第 1 段之后路加一段，tm下:

2. 构成侵略的行为包括][使用武力包括][是]下列行为[不论之前是沓己宜战l电但有

关行为或其后果须达一定严重程度:

(a) 一国武装部队侵入或攻击另一国领土，或因这种侵入或攻击而造成的任何

军事占领，不论时间如何短暂.或使用武力兼并另一国领土或部分领土;

(b) -同武装部队轰击另一国领土，或一因对另一国的领土使用任何武器;

(c) 一国武装部队封锁另一国[港口或海岸上

t(d) 一|盟武装部队攻击另一国民Ir、海、空军或船队和机队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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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e) 一国违反其与另一国订立的协定所规定的条件，使用根据协定留驻在接受

国境内的武装部队，或在协定终止后、延怯该武装部队留驻在该另一国境内的期间;

(。 一国以其领土供另一国使用，允许该另一国用来对第三国进行侵略行为;

(目一国派遣或为他国派遣武装小队、团体、非正规军或雇佣军，对另一国采

取武力行为，其严重程度相当于上面所列的行为，或该国实际地参与这些行为。

3. 在实施第 1 款所述的攻击[使用武力]时，掌有控制权或有权指挥一国政治或军事

行动的个人如果

(a) 策划

(b) 预备，或

(c) 命令

进行这种行为，也应当构成侵略罪。

备选案文 2

为了本规约的目的，并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先行对有关国家侵略行为作出断定

的情况下，侵略罪是指下列任→行为:策划、预备、发动、选行侵略战争。

行使管辖权的条件

备选案文 l

1. 本法院应依照《规约》第十三条，对侵略罪行使其管辖权。

2. 在本法院处理侵略罪诉讼之前，应先由安全理事会依照《联合国宪章》有关条
款，确定涉案人为其国民的国家实施了侵略行为。

3. 安全理事会依照国际刑事法院规约第十三条第 2 项行事，应首先作出决定，确定

涉案人为其国民的国家实施了侵略行为.

4. 本法院在收到依照第十三条第 1 项或第 3 项提出的侵略罪指控时，应适当考虑

到《联合国宪章》第七章规定，首先请安全理事会断定涉案人为其国民的国家是否

实施了侵略行为。

5. 安全理事会应在[6][12]个月内对这项请求作出决定。

6. 这项决定应由安全理事会主席以信件及时通知国际刑事法院院长。

变式 I

7. 安全理事会未在上文第 5 段所述时限内作出决定时，本法院可以开始进行诉

讼。

8. 安全理事会按照上文第 5 段作出决定，不应解释为影响本法院对侵略罪行使管

辖权的独立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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变式 2

7. 尽管有上文第 2 段的规定、安全理事会术在上义第 5 段所jf时限内作出决定[ì>j.

本法院应适当考虑到《宪章》第十二、十四和二十四条的规定j青联合国大会提出

建议.

8. 大会应在(12]个月内提出这种建议"

9. 这种建议应由大会主席以信件及时通知国际刑事法院院长。

10. 未在上文第 8 段所述时限内收到这种建议时.本法院可开始.ii1行诉讼.

11. 安全理事会投照上文第 5 段作出决定或大会按照上文第 8 段提出建议，不应解

释为影响本法院对侵略罪行使管辖权的独立性。

备选案文 2

1. 本法院对侵略罪行使管拮权‘茄经安全理事会依照《宪 1(í:>)挠'二十九条作出断

定.TiffJ定有关国家己实施侵略行为.

2. 在收到有关侵略罪的指控时，本法院应首先查明安全理事会是否己对有关国家

被控告的侵略罪作出断定，如尚未作出断定，本法院将在不违反《规约》的规定的情

况 T~-，请安全理事会作出这种断定.

3. 如果安全理事会未在请求的 12 个月内作出这种断定或利用《规约》第十六条.

本法院应径行审理有关案件。

备选案文 3 1

为了本规约的目的，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先行对有关国家侵略行为作出断定的

悄况下，皮略罪是指下列任一行为:策划、准备、发动、进行侵略战争.

解释性说明

A. 关于侵略罪的定义

(一) 前面的案文是尽可能地综合各项有关《罗马规约》的位略非定义问题的提
案。世

口. ì亥案文采纳似乎得到广泛支持的两项基本原则:侵略罪是一国的政治或军

11五领导人所实施的原则;以及策划、准备或命令进行侵略的行为只有在侵

略行为发生时才应成为犯罪行为的原、则。

日 备选案文 l 在第 1 段第一句话之后'有三种变式.这些变式符合就定义问题

所提议的大多数方式:一般性定义、根据占领或兼并被攻击国的领土或部
分领土的目的或结果来下定义、一般性定义加上游1二大会 197..J.年 12 月

1 ..J.日第 331 ..J. (XXIX)号决议的行为详细情单。

l 备i在案文 3 在此是重复，它也出现在1呈略罪，定义之下，同为它涵盖阿个问题卫P罪行定义和行使
管钻仅的条件.，

PURL: https://www.legal-tools.org/doc/3d0c93/



PCNI C C/l999 /L.5IRev.1 

四 备选案文 2 涵盖定义及与安全理事会的关系，其定义部分所依据的是《纽

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宪章》第六条第一款。

田 在某些内容上，方括号似乎是不可避免，以显示所提议的不同措辞。部分案

文添加在方括号里时，并不意味着该部分案文所获的支持较少。

B. 关于行使管辖权的条件

•) 该案文尽力综合至今己就这一问题分发的所有提案，同时也考虑到与会代

表团所表达的意见，

(斗 备选案文 1 力求反映那些谋求协调安全理事会的特权与法院的独立性的意

见.

因此，案文基于以下考虑:

《国际刑事法院规约》第五条第二款规定，侵略罪的定义和法院对这一犯

罪行使管辖权的条件须符合《联合国宪章》有关规定;

• 如《宪章》第三十九条所规定，安全理事会有责任断定是否存在侵略行为;

法院就侵略罪对个人行使管辖权( ((规约》第一、五和二十五条);

• 侵略罪假定己存在着侵略行为;

• 因此触发机制应当承认安全理事会负有主要责任，根据《宪章》有关规定
断定是否存在侵略行为;

• 变式 2 所依据的假设是:假如安全理事会因某种原因无法做出决定， ((宪

章》本身规定了解决这一问题的内部机制e

白 备选案文 3 将定义和法院与安全理事会的关系都包含在内，并以国际法委

员会的《国际刑事法院规约》草案第二十三条第二款所载提案为其条件部

分的依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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